2015年度全国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名单及登记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圣才学习网为您准备了2015年度全国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名单及登记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希望会对广大考生有所帮助，欢迎大家点击查看！
各地考试实施机构：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2015年度房地产经纪人、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2015〕196号）（附件1），现将2015年度全国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名单（附件2）予以公布，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合格人数

2015年度全国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共1596人。此外，单科成绩合格保留成绩人员分别为：《房地产交易制度政策》（原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1439人，《房地产经纪职业导论》（原房地产经纪概论）2594人，《房地产经纪业务操作》（原房地产经纪实务）3600人，《房地产经纪专业基础》（原房地产经纪相关知识）2475人。

考试成绩数据和单科成绩合格保留成绩人员名单由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发送给各地考试实施机构。

二、考试后续工作

各地考生可以通过中国房地产经纪人网、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微信公众号查询考试合格标准和自己的考试成绩。各地考试实施机构应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考试合格标准和本地区考生的考试成绩。

三、登记

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申请初始登记，应通过“中国房地产经纪人登记服务系统”填写登记信息，打印初始登记申请表。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47号）和《关于开展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资格证书登记服务的通知》（中房学〔2015〕7号）的有关规定，将相关申请材料交到省级登记初审机构办理初始登记。

各省级登记初审机构负责审查申请人的初始登记材料是否齐全有效，通过登记服务系统受理、审核、上报初始登记人员信息，并及时将申请人的申请材料交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审查。经审查合格的，可在中国房地产经纪人登记服务系统中打印《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纪人登记证书》，登记人员名单在中国房地产经纪人网公布。

附件：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2015年度房地产经纪人、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2015〕196号）

2．2015年度全国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名单（查看）

更多有关全国房地产经纪人的资讯，敬请关注圣才学习网工程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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